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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2）浙0225民初6161号

河北澳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邯郸暨南新区马头经济
开发区顾地大街西侧、为民路南侧）；自贡加减商贸有限公司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汇东新区汇东路西段汇东商贸市
场二层247#、248#）：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驰如贸易有限
公司诉被告邯郸市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龙元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澳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自贡加减商
贸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因你们作为被告无法通过直接、
转交、留置等方式进行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亦无法确定有效
收件地址，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6161号民事
判决书：一、被告邯郸市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龙元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澳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自贡
加减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连带支付原
告河南驰如贸易有限公司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本金100000
元，并支付自2022年5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
1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河南
驰如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310元，由被告邯
郸市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澳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自贡加减商贸有限公司
负担。被告邯郸市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龙元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澳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自贡加减商
贸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将案件受理费付至如下银行账
户：户名为象山县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开户银行为中国工
商银行象山县支行，账号为9558853901004120411。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本判决生效后，被告邯郸市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澳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自贡加减商贸有限公司应当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
动履行给付义务，案款可直接交付原告，也可付至如下账户：
户名为象山县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开户银行为中国工商银
行象山县支行，账号为9558853901004347402。如其拒
绝履行，原告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
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
行。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946号之一
冯支叔、罗安全：本院受理原告韩俊理诉被告冯支

叔、罗安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判决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281民初946号民事判决书。1、被告冯支叔归
还原告韩俊理100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10日内履行。2、被告罗安全对被告冯支叔财产依法
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部分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其实际
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冯支叔追偿；3、驳回原告韩俊
理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冯支叔、罗安
全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763号之一
江苏固宝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0706060199170D）：原告邱玉平与被告江苏
固宝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梁启燕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初
763号民事裁定书、(2023)浙0281民初763号之二民事裁
定书。(2023)浙0281民初7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
许原告邱玉平撤回对被告江苏固宝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梁启燕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481元，减半收取
240.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90.50元，由原告邱玉平承
担。(2023)浙0281民初76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解除对被申请人江苏固宝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梁启
燕银行存款27255.80元的冻结。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361号之一
宋学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宋学文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82
民初1361号之一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宋学文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金损失3200元等等）、不履
行裁判文书法律后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361号之二
张珍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张珍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82
民初1361号之二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张珍平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代偿款9550元等）、不履行裁判
文书法律后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4175号
黄啟斌:本院受理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杭

州中心支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
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庭审网络直播规
定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

2023年7月21日上午9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628号
周香凤:本院受理原告吴乃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
知书、（2023）浙0282民初16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吴乃军货款44060
元，并支付该款自2023年2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
年利率5.475%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1142元，由
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横河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557号
周婷婷：本院受理的原告马珍诉被告周婷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82民初155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周婷婷
归还原告马珍借款本金300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22年10
月15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本金30000元为基数、
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周婷婷支付原告马珍公
告费650元；上述款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履行。
案件受理费564元，由被告周婷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
日内交纳本院。请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坎墩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民初159号
龙港市诗财电子商务商行：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恒康

佳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龙港市诗财电子商务商行、胡春
柏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7
月2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21法庭（涉外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994号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城阿洛威特洁具网店:本院受
理原告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城
阿洛威特洁具网店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正码告
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7月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703号

唐铭:本院受理原告朱艺峰与被告唐铭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正码告
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7月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996号

于田宝:本院受理原告刘醒龙与被告于田宝追索劳动
报酬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正
码告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3年7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755号
蔡美心、刘际北、梅付珠：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蔡美心、刘际北、梅付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304民初175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954号
吴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远卓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吴孟、张清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各一份。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
令：1、被告吴孟支付原告货款2687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2、被告张清成对上述第一项诉讼
请求在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受理费由二
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
于2023年7月13日9时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三
溪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到庭，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050号
苏筱敏、徐瑞意：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俏霸鞋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苏筱敏、徐瑞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各一份。原告的诉讼请求为
判令：1、二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损失（以52749元为基数自
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由二被
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
2023年7月13日14时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三溪

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121号
叶者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鑫玛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与被告叶者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告知书各一份。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1、被告立
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2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以2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从起诉之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
止)；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7月14日15时30分在温州
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三溪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你
应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122号
青田县雅琪鞋服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鑫玛

乳胶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青田县雅琪鞋服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各一
份。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
32085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320850元为基数，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付，从起诉之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
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
定于2023年7月14日14时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三溪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到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183号
林吓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潘桥历鹰皮鞋厂与

被告林吓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各一份。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
令：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45050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
于2023年7月12日14时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三溪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到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24民初3201号

程战胜、徐霞:本院受理原告夏春雷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限期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货款450000元正，违约金
50000元，共计偿还500000元人民币，从2023年3月27
日开始计算至偿还日止。年利率按10%计算。二、本案诉
讼费用由二被告全部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11日9时00分在永嘉县人
民法院桥头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3352号
嘉兴润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原告嘉兴创意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与嘉兴润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402民初335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7537号
李启榜（公民身份号码330329198304196439）：

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海洲街道南雅瑜服装网店与李启榜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481民初753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海洲街道南雅
瑜服装网店62440元,并支付自2022年9月21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62440元为基数，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算）。案件受理费136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220
元，公告费820元，由你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91民初1516号
湖州融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23）浙

0591民初1516号原告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
融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人民
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投标保证金500000元，并自
2022年1月19日起至返还前述投标保证金日止按同期
LPR的利率计算并支付
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
员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
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人

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在线应用告知书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
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7月27日14时30分在南太
湖新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二楼法庭（红丰路
1516号）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判决。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1644号
唐金和、雷美娥：本院受理原告徐国茂与被告唐金和、

雷美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两被告立即归还原
告借款50000元，并自2022年12月31日起按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由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3年7月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509号

宁波市辰星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巨
腾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辰星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
25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宁波市辰星家居科技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巨腾工贸
有限公司货款59617元及自起诉之日也即2022年10月8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645元（已
减半收取），由被告宁波市辰星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60号

金华常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小兰
与你之间的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360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
下:限被告金华常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支付原告马小兰装修款8586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2强清2号

本院根据杨光发的申请，于2023年5月11日裁定受
理了义乌市朵伦进出口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本院依法指
定浙江明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义乌市朵伦进出口有
限公司清算组。义乌市朵伦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时应当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等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原件。逾期未申报的，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债权申
报地点: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江滨西路399号，电话:
15057998787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
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792号

何信，男，1988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镇雄
县五德镇干沟村民委员会发窝村民小组46号,公民身份号
码:532128198810045133:本院受理原告李世云与被
告何信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3)浙0784民
初7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何信赔偿原告李世
云损失170474.34元。款限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92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3042元，由被告何信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2458号
范卫兵：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洲晟建材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及时支付原告油漆材
料款人民币58246元）、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独任审理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484号
吴有芳：本院受理原告祝法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
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
卡等材料。原告诉称要求你偿还借款
142558元以及承担诉讼费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7月10日上午9
时00分在高家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
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449号
王云芬：本院受理原告林文聪与被告王云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1449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被告王云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告林文聪借款本金24100元，并赔偿自
2023年3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0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人民币964元，由被告王云芬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108号
胡伟军：本院受理原告王建伟与被告胡伟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1108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胡伟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
日内偿还原告王建伟借款本金16000元，并支付利息
3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人民币836元，由被告胡伟军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4民初63号
王均美(浙江省磐安县高二乡高峰村)：本院受理原告

应爱珍诉你、郭西达、王开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浙1024民初63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
一、由被告郭西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应
爱珍借款本金2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自2019年7月18日
起以本金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5%计算至2023年3
月16日、从2023年3月17日起以本金20000元为基数按
年利率3.65%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王均美
对被告郭西达应承担的上述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三分
之一的赔偿责任，被告王均美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郭西达追偿；三、驳回原告应爱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
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4元，减半收取497
元，由被告郭西达、王均美负担。公告费560元，由原告应爱
珍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2447号
陈岩喜：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岭市安顺建材有限公司与

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81民初2447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陈岩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给原告温岭市安顺建材有限公司租赁费
68540.60元，并支付自2023年3月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被告陈岩喜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给原告温岭市安顺建材有限公司租
赁设备费109061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061元，由被告陈岩喜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2380号
郑国联：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建兵与郑国联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浙1081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郑国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陈建兵
货款320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23年3月6日起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6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160元，由被
告郑国联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法 院 公 告法 院 公 告
2023年5月19日

公告
和易系关联企业各债权人债权人：

舟 山 市 定 海 区 人 民 法 院 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 作 出
（2021）浙 0902 民破 6 号之七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浙江和
易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含其四家关联公司）的《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2022年12月及2023年4月，管理人制定《和易系
关联企业破产财产分配实施方案》及《和易系关联企业破产
财产分配实施方案二》进行分配。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分配方案共实施两次分配，即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
已 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 开 始 实 施 。 本 次 分 配 总 额 为
5513669.69 元，其中税收债权为 240371.02 元，普通债权为

5513669.69 元。本次分配以货币和实物（即字画）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分配。

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
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
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给
其他债权人。特此公告。

浙江和易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宁波和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

舟山市和扬船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舟山和荣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青岛易新软件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5月19日

张惠民不慎将慈溪市慈东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执业证遗失，执业证编号：31102961205158，声
明作废。

张惠民 2023年5月19日

遗失声明


